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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BE_81_E6_c36_328138.htm 为了进一步提高受理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的效率，借鉴国外电信管制机构的

做法，我局拟改变现行受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的方式

，实行每年两次、集中受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，并将

受理的申请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，以增加电信业务市场准入

工作的公开、透明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并对受理的申请

进行专家评审，以保证电信业务市场准入工作的公平、公正

。为此，我局起草了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受理程序规

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为了保证该规定切实、可行，现将该

规定公开征求意见，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，我局将认

真加以研究，并不断改进电信业务市场管理工作。 反馈意见

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：shcc@mii.gov.cn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

局 二零零三年四月 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受理程序规定 （

征求意见稿） [总 则] 第一条[目的] 为了规范电信业务经营许

可证申请和受理申请行为，提高受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

请的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，制定本规定

。 第二条[适用范围]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电信业务经

营许可证和受理申请，适用本规定。 第三条[受理机构] 信息

产业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（以下统称“电信

主管部门”）是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的受理机构。 电信

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，可以委托中介机构受理电信业务经

营许可证申请。 第四条[受理原则] 电信主管部门受理电信业



务经营许可证申请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透明、便捷的原则

。 [预受理] 第五条[预受理频次] 电信主管部门每年两次受理

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，具体预受理时间分别为每年四月

、九月的前20日（以电信主管部门收到申请者提交的申请之

日为准）。 第六条[提交申请] 已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电

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者应当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法人代表

签署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书（附电子版）。 尚未获得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者，拟成立有

限责任公司的，应当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全体股东签署的电

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书（附电子版）；拟成立股份有限公

司的，应当向电信主管部门提交全体发起人签署的电信业务

经营许可证申请书（附电子版）。 第七条[申请书的内容] 电

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书的内容应当包括申请者的基本情况

（包括名称、注册住所、法人代表或者全体股东或者全体发

起人情况、公司现状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）、申请经营电

信业务的种类、业务覆盖范围等信息。 [公 示] 第八条[公示

时限] 电信主管部门应当在每次预受理截止后5日内，将本次

预受理的申请向社会公示15日。 第九条[公示内容] 公示的内

容包括申请经营电信业务的种类、业务覆盖范围、申请者的

基本情况（包括名称、注册住所、法人代表或者全体股东或

者全体发起人情况等）等信息。 第十条[公示方式] 电信主管

部门通过互联网网站或者报纸以及其它媒体等方式进行公示

。 [异议及消除] 第十一条[没有异议的情况] 对公示期间没有

提出异议的申请，视为有效申请，电信主管部门应当在公示

期截止后5日内，向申请者发出提交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

申请材料的书面通知。 第十二条[提出异议的情况] 对公示期



间提出异议的申请，电信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情况进行调查，

在公示期截止后5日内向该申请者发出书面通知，要求该申请

者说明情况以消除异议，必要时可以召开有关方面参加的听

证会。 第十三条[消除异议认定] 电信主管部门根据申请者提

交的说明材料、听证会的情况认定是否消除了异议，并向该

申请者出具书面通知。 第十四条[消除异议期限] 消除异议期

限从电信主管部门发出书面通知起30日止。 到期消除异议的

申请，视为有效申请，电信主管部门应当在作出认定之日起5

日内向该申请者发出提交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

的通知书；到期未能消除异议的，视为无效申请，电信主管

部门将取消其本次申请。 第十五条 电信主管部门将适时在互

联网网站上公布本次申请受理的有关情况，包括有效申请名

单、无效申请名单等信息。 [提交申请材料] 第十六条[提交申

请材料限期] 申请者应当在电信主管部门发出提交相关电信业

务经营许可证申请材料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电信主管

部门提交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七条或者第八

条规定的有关申请材料（以电信主管部门收到有关申请材料

之日为准）。 对逾期不提交相关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材

料的，电信主管部门将取消该申请者本次申请。 [附 则] 第十

七条[受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申请]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申请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营电信业务和受理该申请参照本规定

执行。 第十八条[其它环节的规定] 其它未尽事宜，遵照《外

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、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 第十九条[施行]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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